附件1

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推荐评定办法
（二〇〇八年四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树立用户满意是质量最高标准的质量观，推动我省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建筑工程质量水平的提高，根据中国质量协会等六部委会《关于实施用户满意工程的决定》和全国实施用户满意工程联合推进办公室、全国用户委员会的要求，辽宁省用户委员会决定开展争创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推荐评定活动。为规范推荐评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家《质量振兴纲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全国用户委员会《用户评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所推荐评定的主体为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和相关组织，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包括“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辽宁省用户满意建筑工程”和“辽宁省用户满意服务”称号。被推荐评定的企业及产品、建筑工程和服务，必须进行第三方的用户评价调查，在符合推荐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以用户满意程度为依据进行评定。
第三条  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以企业自愿申报为原则，凡在辽宁省地域内生产或在辽宁市场经销的企业均可申报，经各市、省直各行业用户委员会（质协）做第三方用户满意度调查评价后，依据推荐条件进行推荐，辽宁省用户委员会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择优进行表彰。
第四条  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每年推荐评定一次，推荐评定工作由辽宁省用户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二章  推荐条件
第五条  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坚持“用户第一”、“质量第一”和用户满意为质量最高标准的理念，积极开展“用户满意工程”、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和“讲诚信、反欺诈”活动，企业在社会、市场和用户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2、贯彻GB/T19000 idt ISO9000标准和国家质量管理标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用户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3、严格执行国家“三包”规定和本行业服务标准，认真处理用户投诉，定期走访用户，积极开展用户监督、评价、咨询和服务活动，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
4、产品在国家各级质量监督抽查中合格，近两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5、经第三方的用户评价调查，用户满意度在85以上；
6、企业的主导产品、重要建筑工程或主要服务项目已获得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
第六条  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不含香烟、药品、保健品、民用爆破器材等）应具备以下条件：
1、采用国际或国内先进标准进行批量生产，质量特性满足用户需求，具有一定的销售市场和市场份额；
2、重视用户工作，服务体系健全；
3、认真、及时处理用户投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4、在国家各级质量监督抽查中合格，近两年内无重大质量事故；
5、经过第三方的用户评价调查，用户满意度在85以上；
第七条  辽宁省用户满意建筑工程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或行业设计、施工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质量（包括土建设备安装和装饰）达到国内同类型工程先进水平，并已获得市或行业命名的优质工程；
2、推荐表彰工程范围包括：公共建筑工程，市政、园林工程、住宅工程，交通建筑工程（限营业楼、候车楼、候机楼、候船楼、地铁站等与人民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工程）。其规模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公共建筑和市政、园林工程，交通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或建筑安装工作量在5000万元以上。
②住宅工程：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或1万平方米以上住宅小区组团；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体住宅。
3、建设单位（用户）已对工程进行验收，工程竣工后经一年以上使用检验，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和隐患；
4、住宅工程应达到基本入住条件，且入住率在50%以上，其中住宅小区总体设计符合城市规划及环保要求，公共设施配套，且所有单位工程质量全部达到良好以上的工程；
5、建设单位（用户）应出具用户满意度评价文字材料，住宅工程同时应出具第三方的住户评价调查报告，用户满意度在85以上；
6、辽宁省用户满意建筑工程由工程承建企业（不含工程开发、设计和物业管理单位）申报。
第八条  辽宁省用户满意服务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服务质量体系及服务标准健全，服务体系稳定有效运行；
2、服务标准及规范满足用户需求，具有特色，服务承诺兑现，诚信度高，并有一定的用户市场；
3、提供的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行业规范职业道德；
4、认真、及时处理用户投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5、经过第三方的用户评价调查，用户满意度在85以上；
6、推荐评定的服务为企业提供的专项服务。
第三章  推荐程序
第九条  推荐工作由各市、省直各行业用户委员会、质量跟踪站负责实施。在认真做好第三方用户评价的基础上，依据推荐条件，在本市、本行业企事业（包括在辽宁市场经销的企业）单位和相关组织中择优推荐。未成立用户委员会的市和行业质量协会，已开展了用户评价工作也可以进行推荐。各市、省直各行业用户委员会、质量跟踪站在用户评价中，要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用户评价管理办法》进行，要积极采用先进的“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方法”（CCSI）进行分析评价，并出具用户评价调查报告。
第十条  辽宁省用户委员会根据当年用户评价重点分配给各市、省直各行业推荐名额。被推荐企业填写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及产品、建筑工程、服务推荐登记表，并附必要的材料，上报所在市、行业用户委员会（质协）、质量跟踪站。
第十一条  各市、省直各行业用户委员会（质协）、质量跟踪站对企业上报材料认真审核后，填写推荐意见，加盖公章，按要求将推荐名单及必备的材料上报辽宁省用户委员会。
第四章  评定表彰
第十二条  辽宁省用户委员会组织各市、省直各行业有关专家对上报的企业材料进行审查评议，并提出审查评议意见，辽宁省用户委员会最终审定当年获得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产品、建筑工程和服务名单。
第十三条  对获得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的企业、产品、建筑工程和服务，将以辽宁省质量协会和辽宁省用户委员会名义进行表彰，颁发奖牌、证书。并邀请出席辽宁省用户工作会议，交流经验、扩大影响。
第十四条  获得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的企业、产品、建筑工程和服务，可在社会相应活动中冠以XXXX年“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辽宁省用户满意建筑工程”和“辽宁省用户满意服务”称号。获得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称号的可在其获得荣誉的产品上使用辽宁省用户委员会制作的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防伪标识。
第十五条  辽宁省用户满意建筑工程称号，是当年度的荣誉。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辽宁省用户满意服务等称号有效期为2年。期满后由省用户委员会组织对其进行用户满意度复评（不占用推荐名额），复评合格后可继续享有用户满意荣誉。有效期内，辽宁省用户委员会对获得荣誉企业的用户满意度每年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和评价，对于达不到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标准的，由辽宁省用户委员会撤消其荣誉称号，并在网络和媒体上进行公告。
第十六条  企事业单位和有关组织，可对在争创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及产品、服务、建筑工程称号中绩效突出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章  纪律
第十七条  申报企业应做到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取消申报资格或取消获得称号资格的处罚。
第十八条  各市、行业用户委员会（质协）、质量跟踪站在推荐工作中严禁给企业增加负担，必须秉公办事、廉洁自律，违者将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销推荐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为推动获得辽宁省用户满意称号的企事业单位和组织，持续深入实施用户满意工程，不断满足用户的需求、提高用户的满意程度，辽宁省用户委员会将在适当时间重新组织第三方用户评价调查，促进其质量持续改进。若发现用户满意度严重下降或出现用户重大投诉，辽宁省用户委员会将撤销其获得的用户满意称号。
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辽宁省用户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3-1-1
辽宁省实施用户满意工程先进单位推荐登记表

单位名称（公章）                                 编号：

	单位领导姓名
	
	职    务
	

	联 系 机 构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电子邮箱
	

	通 信 地 址
	

	职 工 人 数
	
	全员劳产率（元/人）
	
	固定资产（万元）
	原值
	

	实现利税（万元）
	
	创汇（万元）
	
	
	净值
	

	何时授予省用户满意企业称号
	
	年营销额（万元）
	

	国家抽检合格数
	
	三年内有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年处理退赔数
	
	保修期内返修率（%）
	

	主导产品/建筑工程/服务项目名称
	
	年产量（台件）/工程建筑面积（㎡）/服务频次
	

	年销售量（台件）/工程造价/服务营业额（万元）
	
	国内市场占有率（%）/工程建设时间/服务人次
	

	其他批量产品/工程/服务项目名称
	
	年产量（台件）/工程建筑面积（㎡）/服务频次
	

	年销售量（台件）/工程造价/服务营业额（万元）
	
	国内市场占有率（%）/工程建设时间/服务人次
	

	请附以下材料：
⑴单位概况（200字）
⑵主导产品/建筑工程/主要经营服务项目（500字）
⑶质量管理和用户服务特点、主要经验（500字）
⑷成就和展望（300字）
全文不超过2000字，抓住重点，突出特色，用A4纸打印或用400字格标准稿纸正楷撰写。

另请附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执照复印件。

	以上栏目由企业据实填报，以2007年底数据为准。


3-1-2
	以上栏目由推荐单位据实填报，数据以2007年5月至2008年6月组织的用户评价为准

	用户满意度情况
	发放评价卡数量
	
	收返评价卡数量
	

	
	所推荐单位满意度得分
	

	用户评价情况简要说明及推荐意见（请另附用户评价调查报告）

市/行业用户委员会（质协）/质量跟踪站（公章）

年      月      日

	审定意见：

（此栏由省用户委员会填写）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数据要据实填报，字迹工整清楚；
          2、未填之项，应说明原因；

3、若表格内填写不下，可另行附页；

4、2008年7月31日前，由推荐单位盖章后报至辽宁省用户委员会。

（此表可复制）
附件3-2-1              辽宁省用户满意企业推荐登记表

企业名称（公章）                                             编号：

	企业领导姓名
	
	职    务
	

	联 系 机 构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电子邮箱
	

	通 信 地 址
	

	职 工 人 数
	
	全员劳产率（元/人）
	
	固定资产（万元）
	原值
	

	实现利税（万元）
	
	创汇（万元）
	
	
	净值
	

	以获得的省用户满意称号
	
	年份
	

	年企业营销额（万元）
	

	国家抽检合格数
	
	三年内有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工

业

企

业

填

写
	年处理退赔次数
	
	保修期内返修率（%）
	

	
	主导产品名称
	
	年产量（台/件）
	

	
	年销售量（台/件）
	
	国内市场占有率（%）
	

	
	其它批量产品名称
	
	年产量（台/件）
	

	
	年销售量（台/件）
	
	国内市场占有率（%）
	

	
	其它批量产品名称
	
	年产量（台/件）
	

	
	年销售量（台/件）
	
	国内市场占有率（%）
	

	建

筑

业

企

业

填

写
	主要工程名称
	
	工程建筑面积（㎡）
	

	
	工程造价（万元）
	
	工程建筑时间
	

	
	其它工程名称
	
	工程建筑面积（㎡）
	

	
	工程造价（万元）
	
	工程建筑时间
	

	
	其它工程名称
	
	工程建筑面积（㎡）
	

	
	工程造价（万元）
	
	工程建筑时间
	

	服务

企

业

填

写
	年处理退赔次数
	
	年接待投诉次数
	

	
	主要服务项目名称
	
	年营销额（万元）
	

	
	年接待人次
	
	年利税（万元）
	

	
	其它服务项目名称
	
	年营销额（万元）
	

	
	年接待人次
	
	年利税（万元）
	

	
	其它服务项目名称
	
	年营销额（万元）
	

	
	年接待人次
	
	年利税（万元）
	

	请附以下材料：

⑴单位概况（200字）
⑵主导产品/建筑工程/主要经营服务项目（500字）
⑶质量管理和用户服务特点、主要经验（500字）
⑷成就和展望（300字）

全文不超过1500字，抓住重点，突出特色，用A4纸打印或用400字格标准稿纸正楷撰写。

另请附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执照复印件。

	以上栏目由企业据实填报，以2007年底数据为准。


3-2-2

	以上栏目由推荐单位据实填报，数据以2007年5月至2008年6月组织的用户评价为准

	用户满意度情况
	发放评价卡数量
	
	收返评价卡数量
	

	
	所推荐企业满意度得分
	

	用户评价情况简要说明及推荐意见（请另附用户评价调查报告）

市/行业用户委员会（质协）/质量跟踪站（公章）

年      月      日

	审定意见：

（此栏由省用户委员会填写）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数据要据实填报，字迹工整清楚；

          2、未填之项，应说明原因；

3、若表格内填写不下，可另行附页；

4、2008年7月31日前，由推荐单位盖章后报至辽宁省用户委员会。

（此表可复制）
附件3-3-1         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建筑工程/服务推荐登记表

单位名称（公章）                                             编号：

	单位领导姓名
	
	职    务
	

	联 系 机 构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电子邮箱
	

	通 信 地 址
	

	被推荐产品概况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及规格
	

	
	商标名称
	
	年产量（台/件）
	

	
	年销售量（台/件）
	
	单位产品出厂价格（元）
	

	
	年销售额（万元）
	
	国内市场占有率（%）
	

	
	创汇（万元）
	
	年处理退赔次数
	

	
	售后服务网点数
	
	售后服务职工人数
	

	
	获市、行业质量奖励情况：

（请另附证书、文件复印件）

	被推荐建筑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工程预算（万元）
	

	
	工程类别：①公共建筑②市政工程③交通工程④住宅建筑⑤其它

	
	建设单位（用户）名称
	

	
	工程建筑面积（㎡）
	
	竣工时间
	
	验收时间
	

	
	工程地点
	

	
	项目负责人
	
	电话
	
	邮编
	

	
	地址
	

	
	工程设计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
	

	
	获市、行业质量奖励情况：

（请另附证书、文件复印件）

	被推荐服务概况
	服务项目名称
	
	服务机构名称
	

	
	服务标准
	

	
	负责人
	
	电话
	
	邮编
	

	
	办公地址
	

	
	服务职工人数
	
	年服务人次
	
	用户投诉数
	

	
	制定服务规范及获得市、行业质量奖励情况：

（请另附证书、文件复印件）

	请附以下材料：

⑴单位概况（200字）
⑵主导产品/建筑工程/主要经营服务项目（500字）
⑶质量管理和用户服务特点、主要经验（500字）
⑷成就和展望（300字）

全文不超过1500字，抓住重点，突出特色，用A4纸打印或用400字格标准稿纸正楷撰写。

另请附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执照复印件。

	以上栏目由企业据实填报，以2007年底数据为准。


3-3-2

	以上栏目由推荐单位据实填报，数据以2007年5月至2008年6月组织的用户评价为准

	用户满意度情况
	发放评价卡数量
	
	收返评价卡数量
	

	
	所推荐企业满意度得分
	

	用户评价情况简要说明及推荐意见（请另附用户评价调查报告）

市/行业用户委员会（质协）/质量跟踪站（公章）

年      月      日

	审定意见：

（此栏由省用户委员会填写）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数据要据实填报，字迹工整清楚；

          2、未填之项，应说明原因；

3、若表格内填写不下，可另行附页；

4、2008年7月31日前，由推荐单位盖章后报至辽宁省用户委员会。

（此表可复制）
附件4

推荐辽宁省用户满意工程先进单位、用户满意企业、产品、建筑工程、服务汇总表

2008.2
	推荐单位（公章）
	

	用户满意工程先进单位
	

	用户满意

企业
	

	用户满意产品
	

	用户满意建筑工程
	

	用户满意服务
	

	用户服务先进工作者
	

	推荐单位联系人
	
	电话
	
	传真
	


1、 请按分配名额推荐；

2、 此表连同推荐表于2008年7月31日前，由推荐单位盖章后报至辽宁省用户委员会。

（此表可复制）

附件5
辽宁省“用户满意”推荐工作负责人、联络人反馈表

2008.2
	推荐单位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编
	

	
	地址
	

	联络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编
	

	
	地址
	

	备

注
	


此表请于2008年6月30日前，寄返至辽宁省用户委员会。

（此表可复制）
